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沿江高速公路巢湖至无为

（塔桥）段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年 10月 28日，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合肥市召开了北沿江

高速公路巢湖至无为（塔桥）段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安徽

省交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集团公司）、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集

团公司）、安徽省驿达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集团公司）、安徽

省高速石化有限公司（集团公司）、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巢芜公路

管理处（管养单位）、巢无项目办（项目办）、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

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单位）、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验收调查单位）、

安徽环科检测中心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安徽省路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江苏东方交通工

程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江苏惠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常州市

交通设施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安徽省高等级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监理

单位）等单位的领导及代表，会议邀请 5位专家组成技术评审组（名单附后）。

根据《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沿江高速公路巢湖至无为（塔桥）

段项目验收调查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和指南、本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环评批复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起点位于含山县彭山咀东南侧的九莲塘附近，与合巢芜高速公路、北

沿江高速马鞍山至巢湖段等衔接，终于无为县塔桥西北侧的刘家庄附近，与铜

陵长江公铁两用大桥接线、北沿江高速公路无为至安庆段衔接。项目经过含山

县、巢湖市及无为县三个市县，项目建设里程约 43.936公里。项目按高速公路

标准建设，汽车荷载等级：公路-Ⅰ级，设计速度 120公里/小时。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立项由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北沿江高速公路巢湖至无为段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皖发改基础函〔2013〕529号）、初步设计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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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北沿江高速公路巢湖至无为段工程初步设计的复

函》（皖发改设计函〔2013〕820号）、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经安徽省环境保护

厅《关于北沿江高速公路巢湖至无为（塔桥）段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的函》

（皖环函[2013]405号），水土保持方案经安徽省水利厅《关于北沿江高速公路

巢湖至无为（塔桥）段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皖水保函〔2013〕343号）

等文件批复。本项目于 2015年 3月开工，2017年 11月完工。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 36.12亿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4130万元，占总投资的 1.14%。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为全部验收。验收范围为北沿江高速公路巢湖至无为(塔桥)段项

目。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准后，实际建成的主要技术标准、地点、内容、线

位走向基本无变化，敏感点数量、取土场数量及取土量等部分工程量发生了变

化。根据环保部环办[2015]52号《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

变动清单的通知》，本项目工程变更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建设单位认真执行了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对该公路环境保护的批复意见。

1、施工期各标段桥基所采用的钻孔灌注桩，均设有泥浆池，保存与处置情

况较好，没有发生泥浆随意排放沟渠、河道、农田的现象。各标段桥涵施工阻

塞沟渠时，能及时疏通，保持沟渠水流畅通，没有影响排洪、农业灌溉。各标

段拌和站均建有沉淀池，预制场也配有养护水收集池，拌和站冲洗污水、预制

场养护水经沉淀后，雨天时排放，晴天进行利用用于堆场及场地、施工路段洒

水。

2、运营期本项目不产生污水，公路沿线服务区、收费站等均设置污水处理

设施。

（二）废气

1、施工期，各种临时设施和施工堆料场、拌和站、沥青拌和站等设置均位



于居民区等敏感目标的主导风向下风向一定距离外。针对施工场地防扬尘，在

监理的监督和建设单位严格的管理下，各施工单位对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集

中收集并定期外运处理；根据天气情况对作业面洒水，保证湿度减少扬尘；对

堆放的砂、碎石等建筑材料进行覆盖处理，定期对便道进行洒水降尘。

2、运营期，公路的绿化和保养方面较好，公路沿线服务区中加油站均设置

一次、二次油气回收系统，加油站整个罐体处于密闭状态。

（三）噪声

1、施工期施工机械采用低噪声设备，施工场地远离居民点，并且合理安排

了施工作业时间，已做好施工管理工作。

2、环境影响报告书建议对 57处敏感点（其中张疃初中和黄汰小学防治措

施分别与张疃和朱家小村合并设置，因此实际防治措施为 55处）采取噪声防护

或跟踪监测预留费用等措施。采取声屏障+隔声窗措施 6处，单独采取声屏障措

施 22处，单独设置隔声窗措施 24处。营运期跟踪监测，预留措施费 3处。涉

及本次验收范围内的敏感点共有 24处，环评设计采取声屏障+隔声窗措施 6处，

单独采取声屏障措施 12处，单独设置隔声窗措施 7处。

环评要求采取声屏障+隔声窗措施 6处中，3处敏感点已拆迁，剩余 3处均

已设置声屏障，且已预留费用；单独采取声屏障措施 22处，其中 11处已拆迁，

11处已设置声屏障；单独设置隔声窗措施 24处，其中 17处已拆迁，4处已设

置声屏障，3处现状监测达标并且已预留费用。营运期跟踪监测，预留措施费 3

处，其中 1处已拆迁，1处已设置声屏障，1处已预留费用。

此外，对环评未要求上措施的 3 处敏感点（下张家洼、红土庙、桥梁）也

设置了声屏障。对新增的 10处敏感点已设置声屏障。

（四）固废

1、施工期，固体废弃物主要有施工废弃料和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等。经调查

施工期间设有临时垃圾堆放池或箱，并能及时清运；工程完工后，施工人员撤

离临时驻地时，及时清理了全部的生活垃圾和临时施工用地的废弃料，未对周

围环境造成明显影响。

2、运营期，服务设施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加油站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均收集堆

存在垃圾箱，定期清运；公路上行驶车辆散落的固体废物，有专职的环卫工人



定期清扫。

（五）生态

项目占地面积存在微量变动，占地区域内无重点保护动植物，占用耕地已

进行补偿措施。水土保持措施已落实，沿线均建设了边坡防护工程，施工占地

包括施工营地、水稳站和拌合站等，施工结束后全部进行整体移交或复垦移交。

因实际采用分散取土方式，且取土深度较浅导致取土场数量增多，施工期结束

全部进行了土地整治和移交，未设置弃土场，弃土全部综合利用。沿线排水措

施因地制宜，落实了不同的排水措施，建立了有效可行的水利工程措施。沿线

两侧（除桥梁段外）及中央隔离带全部进行绿化，绿化效果较好，属于对生态

的有效补偿。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水

本次验收对林头收费站污水处理设施进出口、石涧服务区污水处理设施进

出口、无为收费站污水处理设施进出口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区域污

水经处理后水质可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中的一级标准。

（2）废气

本次验收对石涧服务区两侧加油站厂界上、下风向的非甲烷总烃进行监测，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区域监测点废气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标准》

（GB 16297-1996）表 2中二级标准。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地表水

本次验收对项目水环境（裕溪河、花渡河）现状进行监测，根据检测结果

可知，项目区域监测点水环境质量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中的Ⅲ类标准。

（2）环境空气

本次验收对项目环境空气现状（解家疃、小杨村、福路初级中学、刑家冲）

进行监测，根据检测结果可知，项目区域监测点环境空气质量满足《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GB 3095-1996）二级标准，目前沿线环境空气质量较好。

（3）声环境



a、本次验收对项目沿线噪声环境进行了现场监测，敏感点监测结果如下：

4a类监测点（18个）

昼间：所监测的 18个位于 4a 区域的敏感点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4a类区域噪声昼间标准限值（70dB）；

夜间：所监测的 18个位于 4a 区域的敏感点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4a类区域噪声夜间标准限值（55dB）。

2类区监测点（26个）

昼间：所监测的 26个位于 2区域的敏感点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声环境质量

标准》（GB3096-2008）2类区域噪声昼间标准限值（60dB）；

夜间：所监测的 26个位于 2区域的敏感点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声环境质量

标准》（GB3096-2008）2类区域噪声夜间标准限值（50dB）。

b、在土桥村北侧 500m空旷地带位置两侧以及惠村北侧 300m空旷地带位

置两侧分别设置了衰减断面监测衰减噪声，分析断面监测结果可以得出：

4a类区：

昼间：距路中心线 20 米外敏感点均可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4a类区域昼间的标准限值（70dB）；

夜间：距路中心线 20 米外敏感点均可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4a类区域昼间的标准限值（55dB）。

2类区：

昼间：距路中心线 20 米外敏感点均可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类区域昼间的标准限值（60dB）；

夜间：距路中心线 25 米外敏感点均可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类区域昼间的标准限值（50dB）。

c、在解家疃与王家槽坊分别设置 24小时噪声连续监测点，24小时连续监

测结果分析得出：

车流量与噪声周期性规律：由 24小时连续监测结果可见，全天的高峰车流

量出现在 17:00~19:00，最小车流量出现在 03:00~05:00。

相关性：从 24小时连续噪声监测值和车流量统计来看，相关性较好，即噪

声等效连续 A声级随车流量的增大而升高，随车流量的减少而降低。



d、在下黄村与邢家冲分别设置声屏障噪声监测点，声屏障监测结果分析得

出：现状车流量下下黄村、邢家冲监测值均可以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4a类区域噪声标准限值，声屏障降噪效果较好，声屏障后 10m处平

均降噪 1.8分贝和 2.1分贝；声屏障后 20m处平均降噪 2.7分贝和 1.9分贝；声

屏障后 30m~60m处平均降噪 1.5分贝和 1.8分贝。

六、验收结论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沿江高速公路巢湖至无为（塔桥）段项目

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审查、审批手续完备，验收工程内容按照

环评批复的要求基本落实了污染防治措施，制订了项目运营期环境风险应急预

案，执行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总体符合验收条件，验收组认为通过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1、鉴于当前车流量比较少，所以公路两侧没有噪声超标的情况，随着车流

量的增加，噪声也随之增大，因此需加强噪声跟踪监测。

2、建议进一步完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加强风险事故防范中的应急培训与

演练，以及公众教育和应急措施等信息。

八、验收人员信息

附后。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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